外國語文學系系學會系會辦規章
1. 系學會辦公室係供系學會推展系務、召開會議、及系學會成員聯誼之場所，非經會長同意，嚴禁系外之閒雜人員進入。
2. 會辦內不得炊膳，以免發生公共危險。
3. 會辦應維護清潔，善加佈置，以提供系學會成員一個乾淨、舒適的環境。
4. 會辦內各項公物均妥善保管。
5. 會辦內不得住宿。
6. 使用會辦時，應輕聲討論，避免喧嘩，以免影響安寧。
7. 會辦無人使用或臨時停電時，務須將所有電源、電器之開關關閉後並確
　 實鎖門，方得離去。
8.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